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發出。 

 

隨附之文件乃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

易所網頁登載，僅供參閱。 

 

1. 《關於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對象非公開發行股票及支付現

金購買資產相關審計報告和備考審閱報告的覆核報告》 

2. 《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

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相關審計報告和備考審閱報告的覆

核報告之核查意見》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欒杰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軍先生、李俊杰先生及張繼恒先生，

非執行董事吳燕璋先生、夏中華先生、李春枝女士及滿會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熊建輝先生、趙旭光先生、劉景泰先生及欒大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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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审计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 

复核报告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接受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股份”或“上市公司”）委托，

担任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的独立财务顾问。本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1 年第 33 次工作会议

审核通过。 

因本项目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

永中和”或“审计机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有关规定，中国证

监会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中止本项目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信永

中和已指派独立复核人员对相关报告及资料履行了必要的复核程序，并出具了

《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相关审计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复核报告》（以下简称“复核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信建

投证券对信永中和出具的复核报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审计机构被立案调查的基本情况 

信永中和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

立案字 03720220002 号），信永中和因年报审计业务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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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被立案调查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参与本项目相关财务报告审计/审

阅工作，本项目相关财务报告审计/审阅签字注册会计师马传军先生作为上述被

立案调查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独立复核合伙人），根据信永中和质量控

制复核内部制度规定，其不作为项目组成员，其工作独立于项目组，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实施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与风险监控，并未参与上述被立案调查项目的具体

审计工作。 

二、审计机构复核基本情况 

（一）本次复核人员情况 

本次复核人员主要有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李文才先生、项目负责合伙人王欣

女士及项目负责经理曲爽晴女士等。 

本次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李文才先生，执业资质：香港执业会计师；从业经

历：1996 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年报审计和重大资

产重组审计等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数量超过 10 家。 

（二）本次复核内容 

1、审计/审阅报告意见； 

2、复核工作涉及到的审计工作底稿； 

3、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是收入确认的准确性以及成

本费用归集的完整性，资产的计价、分摊和存在性，负债的完整性等； 

4、对监管机构出具的反馈意见的回复及相关工作底稿。 

三、审计机构复核重点 

（一）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组成员遵循职业道德要求、审计业务独立性要求的

遵守情况 

经复核，项目组成员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均遵循职业道德要求，满足审计业务

独立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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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负责人对项目承接和保持人员委派情况 

经复核，项目负责人对项目承接和保持已执行所内质量管理制度规定人员委

派工作，独立复核人员由质量管理小组指派恰当人员。 

（三）项目负责人按准则和所内质量管理制度及流程的规定指导、监督与执

行审计业务。项目组执行的审计程序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获得

的审计证据充分适当，审计意见恰当。本次复核的重要领域如下： 

1、重要性水平、重点审计领域 

本所复核人员复核了审计项目组对北洋天青公司制定的审计重要性水平及

确定的重点审计领域：（1）项目组已经按照审计准则和本所审计业务系统规范的

要求，在对北洋天青公司制定的审计策略中，相应制定了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

平；（2）项目组已经按照审计准则和本所审计业务系统规范的要求，对北洋天青

执行了风险评估程序，相应确定了重点审计领域，并在编制审计策略时制定了相

应的审计方案，修订和裁剪了审计程序。 

经复核，项目组确定的北洋天青公司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指标恰当，重

点审计领域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 

2、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 

项目组执行的重要审计程序：（1）了解和评价北洋天青公司与收入确认相关

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其执行情况；（2）对北洋天青公司管理层

进行访谈，按行业、销售模式、客户等多维度了解公司收入确认、收款账期及信

用额度等政策；（3）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主要客户的工商资料等，对比客户所处行

业与北洋天青公司产品应用行业的一致性；（4）通过取得北洋天青公司与主要客

户（含海外业务）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核查其重要条款，如合同价格、对应产

品、交付要求及结算条件等；核查收款凭证记录、经客户确认的验收单据等，对

于海外业务收入，取得出口报关单核查报关单日期等，以检查收入确认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会计政策的要求；（5）对北洋天青公司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含

海外业务）的收入金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执行了函证程序，函证覆盖率达到

90%以上；（6）对北洋天青公司报告期内部分客户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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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复核，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审计工作可以确认。 

3、存货、营业成本与应付账款 

项目组执行的重要审计程序：（1）了解北洋天青公司生产与仓储相关的内部

控制，评价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执行的有效性；（2）核查项目总成本：

了解北洋天青公司项目主要成本构成，了解成本日常管理核算流程。通过查看报

告期内北洋天青公司主要在执行项目总成本的核算资料，复核成本核算各流程；

（3）执行分析性程序：分析单个项目的毛利率情况，针对毛利率异常的项目与

管理层进行讨论，并验证毛利率过高/过低的合理性；（4）抽查项目实际成本发

生的会计凭证及原始单证，抽查主要项目成本采购合同、采购入库单、采购发票

等原始单证，相关单证真实、齐全，数据、信息与会计记录一致；（5）通过获取

主要工程项目最终签订合同中相关技术协议，与北洋天青公司实际发生成本中重

要材料采购交叉对比，未发现重大差异；（6）了解北洋天青公司薪酬结构，获取

工时统计表、成本分摊表，复核制造费用等间接费用的分配是否合理，复核成本

分摊表与账面记录是否一致；（7）实地查看期末未完工项目，并根据盘点时设备

到货情况、安装调试进度等，确认项目成本归集的合理性和完整性；（8）对北洋

天青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的合同金额、期末应付账款余额、期末预付账款余

额执行了函证程序，回函覆盖率可达 60%以上。 

经复核，存货、营业成本与应付账款审计工作可以确认。 

4、反馈意见回复 

本所复核人员复核了审计项目组对监管机构出具的反馈意见的回复报告。 

经复核，对监管机构出具的反馈意见回复准确、完整，并有充分、合理的审

计证据支持。 

（四）项目质量管理复核的流程情况 

经复核，京城股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已执

行独立复核合伙人质量管理复核流程。已按所内内核制度申请召开专题会，已落

实专题会意见并反馈独立复核人员，不存在分歧。在审计报告日前已按所内报告

出具流程完成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和签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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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计机构复核工作过程 

1、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在对以下事项进行严格复核的基础上，确定重

点复核事项： 

（1）在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重大错报风险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2）作出的判断，尤其是关于重要性和特别风险的判断； 

（3）在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已更正和未更正错报的重要程度及处理情况； 

（4）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 

2、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对重点复核事项进行严格复核，形成了复核结

论。 

五、审计机构复核结论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复核报告，信永中和已按照《质量控制准则第 5101 号

——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财务报表审计审阅、其他鉴证和相关服务业务实施的质

量控制》要求以及信永中和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对京城股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审计/审阅及出具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履行了

复核程序。 

经复核，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确认： 

“（一）项目组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审阅意见提供

了基础。 

（二）签字人员及项目组成员保持了独立性，满足本所有关具备相应公众利

益实体的资格条件。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记录良好，未曾受到行业协会及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处罚。 

（三）审计意见恰当。 

（四）本所为此所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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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信永中和已对本项目中出具的相关审计文件履

行了复核程序并出具了复核报告，确认信永中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审计/审阅意见提供了基础；信永中和签字会计师及项目组成员保持了独

立性，签字注册会计师执业记录良好，未曾受到行业协会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

罚；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意见恰当；信永中和为本项目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信永中和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相关事

项不影响其从事证券、期货业务审计工作的资格，对其在本项目中出具的相关审

计文件的效力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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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审计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

复核报告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贺承达                    侯  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